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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十堰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对一起涉嫌销售假冒饲料案件进行处理，现场查获假冒饲料及饲料包装袋、

封包机、打码机、假标签等物品，并依法对当事人做出处罚。究其案件发生的原因，与饲料市场准入门槛低、监管

力量薄弱、饲料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等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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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 7月 23日房县畜牧兽医局将一起涉嫌

生产、销售假冒饲料案件移送十堰市动物卫生监督

所，接到移送案件后，经过简短了解得知当事人在房

县一饲料店代销有荆州汇海饲料公司的产品，经该

公司确认该批饲料不是本公司生产，属于仿冒产品。

1 案件来源

房县畜牧兽医局接到荆州汇海饲料公司函，请

求房县畜牧兽医局查处仿冒该公司生产的产品，称

该县市场上销售有本公司生产的汇海牌饲料，但其

外包上标识、生产许可证和规格型号与本公司的产

品不符。综上所述，初步断定该县市场上销售的饲

料属于仿冒荆州市汇海饲料，房县畜牧兽医局前期

调查得知，该批饲料贮存点在十堰市城区，遂将案

件移送到十堰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查处。

2 查处经过及事实认定

接到移送案件后，十堰市动物卫生监督所立即

组织执法人员会同房县畜牧兽医局，对当事人经营

假冒饲料仓库进行突击检查，现场从当事人租住的

房间内查获假冒荆州市汇海牌饲料“850膨化乳猪

配合饲料”5 kg/ 袋共计 19 袋，“金汇海浓缩料饲

料”5 kg/袋共计 17袋，850膨化乳猪配合饲料包装

袋 400个，金汇海乳用浓缩料饲料包装袋 500个，

饲料打包机一台，日期打码机一台、台秤、封包线，

以及假冒饲料标签 900个。现场进行了登记封存拍

照，并对当事人详细询问，了解得知当事人以前在

襄阳某饲料厂做过销售，现今在经销汇海饲料公司

的部分饲料，此次到十堰境内第一次销售分包饲

料，该批饲料一共购进了 2 t，每样各 1 t。问其进行

分包销售的原因，当事人表示以前在做销售时客户

反映大包装不好卖，自己就从网上购买了标签、打

包机、封包线，饲料标签等工具进行拆零分包销售。

除销售房县饲料经销店 100包、共计 500 kg，现库存

“850膨化乳猪配合料”95 kg、“金汇海浓缩料”85 kg，

剩余饲料已销售。膨化乳猪配合料每袋 188元（40

kg），金汇海浓缩料每袋 194元（40 kg）。当事人对违

法销售不合规定饲料事实供认不讳，十堰市动物卫

生监督所依法对当事人制作了《询问笔录》《现场勘

验笔录》《证据保存清单》，并对取证过程进行了登

记拍照，当事人现场签字认可。

3 法律运用及处罚决定

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

办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三款：生产、经营的饲料、饲料

添加剂与标签标示的内容不一致的，依据《饲料和

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六条：饲料、饲料添加

剂生产企业、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

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、经

营，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、经营的产品，违法生

产、经营的产品货值金额不足 1万元的，并处 2 000

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，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的，并

处货值金额 2倍以上 5倍以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理：①没收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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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所得 3 823元，没收违法经营的饲料 180 kg；②没

收不合规定的饲料外包装袋 900个、标签 900个；

③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（￥2 000.00）。

4 案件处理结果

将 180 kg的饲料及不合规定的饲料外包装袋

900个、标签 900个依法进行销毁处理；当事人在法

定期限内将 3 823 元的违法所得和罚款 2 000 元

上缴，另售到房县境内的 500 kg不符合规定的饲

料由房县畜牧兽医局负责依法处理。该案件中当事

人销售不合格饲料判定的违法行为及违法事实的

确定和法条的运用要定性准确，依据《饲料和饲料

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规定，案件的定性为

经营的饲料与标签标示的内容不一致。

5 思考与分析

1）饲料市场准入门槛低。饲料法规对生产企业

有严格的规定，但对市场及经营者的资质没有严格

的硬性规定，且饲料的种类较多、标准不一，饲料市

场良莠不齐，造成管理真空。

2）工作面大、监管力量薄弱。无法及时处理销

售过程中的突出问题，行政执法难度大，流动非法

销售，网络销售，跨区域跨省市的违法行为难以追

究，逃避法律现象突出。

3）饲料经营者素质低，法律意识淡薄。经营者

低素质导致不配合管理，不重视产品的质量安全，

只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，法律意识淡薄带来违法行

为时有发生，甚至有意经销不合格产品。

4）法律宣传力度不够，群众安全意识低。老百

姓不知道假劣产品，容易上当受骗，对走村串户销

售的不法分子举报较少，给他们可乘之机，使管理

工作范围扩大，难度加大。应加大宣传力度，同监管

执法相结合，监控重点放到城乡结合部。同时积极

探索奖励和举报热线，严厉打击不法经销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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猪群保健四要点

1）加强环境管理。猪场应选建在地势高燥、背风、向阳、水电充足、水质良好、排水方便、无污染的

沙质土地带。周边交通方便，但应远离城镇、居民区、铁路、公路。

猪场的布局要避免猪、人、饲料、粪便等交叉污染。猪场的各个功能区域要严格分离开来。猪舍要

严格做好温度、湿度、通风管理，适当调整饲养密度，加强通风，改善猪舍的空气环境。做好防暑降温、

防寒保温、卫生清洁工作，使猪群生活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。

2）加强饲养管理。①猪场应该实行分群饲养，采取“全进全出”的饲养方式。②实行标准化饲养，减

少应激，防止母猪、仔猪疾病的发生。③坚持自繁自养，尽量少引种或不引种，必要的引种最好是引进

非疫区的优良公猪精液进行人工授精。

3）加强消毒管理。消毒是切断疫病传播途径、杀灭或消除停留在猪体表存活病原体的有效办法。

①生产操作中人员的消毒，避免操作者带菌、带毒感染猪群。②器械、工具的消毒。防疫、治疗用的器械

应每天消毒 1次，防疫、手术用的器械应分开使用，每次使用前后要消毒。③尸体、粪便的处理。病死猪

只解剖后要做无害化处理，场地要清洗消毒。粪便不要在场内堆放，应集中放在场外固定区域堆积发

酵，采用生物热消毒后再作肥料。

4）加强预防管理。预防管理包括免疫预防和药物预防。猪场应根据本地区疫病流行情况、疫苗的

性质、气候条件、猪群的健康情况及其他因素决定本场使用疫苗的种类，必须有完整的计划，综合考虑

母猪母源抗体、猪只发病日龄、发病季节等因素，制定出完整的免疫程序，根据本场的具体情况，进行

计划免疫，做到规范化、科学化。

来源：猪 e网

93窑 窑


